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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西城区总工会
案件代理人： 秦小勇

基本案情：
2014年初， 林女士入职某保

健品公司， 双方签订3年劳动合
同。 第二年， 她怀孕了， 生育后
回了湖北老家。 2016年2月产假
结束时， 因产后骨盆韧带损伤 ,
林女士又休了一周病假， 她将医
院开的病休证明、 请假申请用快
递发给了公司， 不料公司以旷工
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

林女士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
支付产假期间工资2.1万元并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获得支持。 公
司不服 ， 到法院起诉 。 经过审
理， 公司败诉。

法院判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
后 ， 公司仅支付了工资 ， 直到
2017年5月31日劳动合同期满也
未给林女士安排工作。 无奈， 她
只好再次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支
付未安排其工作期间的工资、 终
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 公司向林女士

支付2016年8月1日至劳动合同终
止时的工资、 经济补偿金等共计
2万元。

案件评析：
仲裁庭审时， 公司强调林女

士未到公司上班 ， 没有付出劳
动 ， 理所当然就不该有劳动报
酬， 因而不同意支付工资和经济
补偿金。 林女士认可自己在恢复
劳动关系后没有上过班， 但称并
非其不想上班， 而是公司不给她
安排工作， 导致其没有提供劳动
的机会。

本案中， 林女士未付出劳动
是由公司未给她安排工作造成
的， 劳动者本人没有过错。 《劳
动合同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 用
人 单 位 与 劳 动 者 应 当 按 照 劳
动 合 同的约定 ， 全面履行各自
的义务。 该法第三十条规定， 用
人 单 位 应 当 按 照 劳 动 合 同 约
定 和 国家规定 ， 向劳动者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所以， 保健
品 公 司 应 当 向 林 女 士 支 付 工
资 。 可她毕竟未正常出勤 、 未
实际提供劳动， 对于这种情况，
依 据 法 律 规 定 ， 公 司 应 按 北
京 市 当 年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支 付
工资。

推荐单位： 大兴区总工会
案件代理人： 刘静

基本案情：
乔女士于2016年1月入职某

服饰公司做会计， 双方签订3年
期限劳动合同。 2016年5月， 乔
女士怀孕， 5月底公司知道此事，
6月中旬将她辞退。 乔女士未在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签字， 于
是公司停发其2016年5月和6月的
工资。

乔女士从5月起陆续请假 （5
月请假2天； 6月上班8天； 7月上
班7天， 休了3天婚假， 其他是病
假； 8月上班10天， 休的都是病
假）， 9月起未再上班。

2016年11月27日乔女士生育
一男孩。 休产假98天时人事部给
她发短信让其上班， 她告知对方
生育假应该是143天 （128天加15
天）， 人事部就没再催她。 2017
年3月16日， 乔女士联系公司人
事部要求复职， 对方说没岗位，
乔女士就没去上班。

2017年4月， 乔女士申请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2016年5月1日
至2016年11月11日的工资、 2016
年11月12日至2017年4月3日的生
育津贴。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拖欠工

资、 生育津贴等3.4万余元。

案件评析：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含生

育保险 ） 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但本案中的服饰公司从2016
年4月起才开始为乔女士缴费 ，
使她在2016年11月生育时因未达
到产前连续缴纳9个月或产后连
续缴纳12个月的规定 （公司在
2016年1月至3月未给乔女士缴纳
生育保险）， 导致其无法正常享
受生育津贴。

依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第八条规定，女职工产假期
间的生育津贴， 对已经参加生育
保险的， 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
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
用人单位支付。《关于调整本市职
工生育保险相关政策的通知》第
三条规定， 生育津贴即为产假工
资。所以，仲裁委裁决乔女士的生
育津贴费用由服饰公司支付。

推荐单位： 市总法律服务中心
案件代理人： 鲁晶晶 李颖

基本案情：
孟女士于2016年8月15日入

职某劳务派遣公司， 被派遣到某
研究院从事会议服务工作。 2016
年9月1日， 派遣公司与她签订为
期一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约
定试用期一个月， 但未约定试用
期考核标准， 派遣方及用工方也
未出示相关考核制度。

9月28日晚孟女士发起低烧，
到医院检查确诊已怀孕两个月。
之后， 她将怀孕情况告知了主管
领导。 9月30日下午， 她被要求
参加试用期考核。 2016年10月12
日， 派遣公司以孟女士考核未通
过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双方协商无果， 孟女士申请
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被
驳回。

接着， 孟女士到法院起诉，
并申请工会法援。 经两位工会法
援人员努力， 法院支持了她的主
张。 单位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被二审法院驳回。

处理结果：
法院认定派遣公司以孟女士

试用期考核未通过、 不符合录用
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是违法解
除，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案件评析：
孟女士申请仲裁被驳回后，

感到自己的法律知识有限， 如果
没有专业人员帮助， 肯定还会输
官司。 通过多方打听， 她找到工
会， 希望工会能够为她提供法律
援助。

两位工会法援人员接到指派
后， 通过与当事人沟通、 研究案
情， 发现劳动者在仲裁阶段的请
求未得到支持的主要原因， 是她
未能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来证明
自己的主张。 于是， 工会法援人
员经过对证据材料重新进行梳理
和补充， 在一审中围绕几个重要
的时间点 （2016年9月30日试用
期结束、 2016年9月30日告知单
位已怀孕、 2016年9月30日进行
考核、 2016年10月11日公布考核
结果、 孟女士工作至2016年10月
11日、 2016年10月12日派遣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 来展开证据， 最
终证明了派遣公司是因孟女士怀
孕才与她解除劳动合同的。

推荐单位： 大兴区总工会
案件代理人： 陈珺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6日， 王女士入职

本市某农副产品市场做会计， 公
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未缴纳
社会保险， 并安排她周六、 日及
法 定 节 假 日 加 班 ， 未 支 付 过
加班费。

2013年10月11日， 王女士查
出怀有身孕。 单位在其怀孕5个
月时， 要将她调岗为收银员， 王
女士不同意， 人事部虎经理口头
将她辞退。

王女士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
确认2012年9月6日至2014年2月
17日期间与某农副产品市场存在
劳动关系 ， 要求公司支付加班
费、 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及
未休年假工资、 报销因公司未缴
纳社会保险而产生的医疗费， 并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公司在仲裁过程中未提交任
何证据 ， 否认王女士的仲裁主
张， 表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称 公 司 没 有 虎 某 这 个 人 。 对
于 王 女士提交的证据 ， 则全部
不予认可。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王女士与某农副

产品市场于2012年9月6日至2014
年2月17日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
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
偿、 未休年假工资、 报销医疗费
等共计2.2万余元 ； 双方继续履
行劳动关系。

案件评析：
王女士作为劳动者， 能够提

交的有效证据少之又少。 复印件
在庭审中基本没有证明力， 就算
是原件 ， 如果没有加盖单位公
章， 其证明力也有待商榷。 虽然
她提交了8项证据， 但真正盖有
公司红章的只有一个营业执照复
印件， 而可以直接证明劳动关系
的证据只有她与人事经理虎某的
录音材料， 但她却不能证明虎某
的身份。

本案胜诉的关键， 实际上是
公司弄巧成拙： 公司认为王女士
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
关系， 便简单否认她的主张。 公
司派虎某到仲裁委去领材料时被
仲裁员发现， 查明事实后支持了
王女士的仲裁请求。

履行劳动合同一波三折
女工多次维权获补偿

派遣女工试用期怀孕被辞退
工会两次法援帮她找回工作

怀孕女工拒绝调岗被辞退
单位弄巧成拙败诉

不缴生育保险
生育津贴由单位支付

推荐单位： 密云区总工会
调解员： 史义

基本案情：
路女士系某高速公路公司的

职工， 多次签订劳动合同， 其后
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 2017
年3月30日休完产假后， 她因右
踝骨骨折从3月31日开始休病假，
一直休到2017年6月28日， 累计
病假90余天。

公司考虑路女士已超过法定
医疗期上限， 又处于哺乳期， 就
想与她解除劳动合同。 路女士认
为双方已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了， 所以不同意解除劳动关
系， 并申请工会调解。

处理结果：
经过调解， 双方达成一致：

公司支付工资、 绩效奖金、 经济
补偿金等59000元， 路女士自愿
解除劳动合同。

案件评析：
调解员首先对案件涉及的情

况进行了核实， 发现该职工的法
律意识比较淡薄， 对于请病假条
例等规章制度不了解， 若继续履
行劳动关系会使其处于尴尬境
地。 于是， 调解员与路女士进行
了沟通， 对她晓之以理， 动之以
情， 告诉她在公司未作出处理决
定前协商解除最能保障其权益。

经过调解， 公司核实路女士
的工作年限和工资、绩效，给出了
补偿方案。 路女士也接受了该方
案，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的双方
当事人之间因劳动权利和义务而
发生的纠纷， 近年来不断增多，
调解作用日显重要。 以调解方式
解决劳动争议， 既有利于迅速彻
底解决劳动纠纷 ， 提高办案效
率， 还可以使双方当事人在自愿
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 因而有助
于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
务， 彻底解决纠纷。 本案中， 路
女士虽然在公司工作多年， 但劳
动年限很难认定， 需要证明其所
工作的多家公司存在关联性， 而
她又没有相应的证据材料， 所以
若 能 以 调 解 方 式 来 解 决 双 方
的 矛 盾 ， 不仅能减少劳动者的
举证责任， 减化诉讼程序， 也可
以节省双方的人力 、 物力和时
间， 因此， 调解是解决本案的最
好方式。 （下转第11版）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女职工怀孕后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不缴纳生育保险导致女职工生育后无法享受生育
津贴， 女职工流产单位拒付工资……这种侵犯女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并非个案。 近日， 经过对工会
调解和法援案件进行筛选初荐， 北京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权益工作部、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与 《劳动午报》 共同推出 “2017年北京工会维护女职工权益十大案例”， 并进行评析， 以期帮助女
职工知法、 懂法、 守法，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北北京京工工会会维维护护女女职职工工权权益益十十大大案案例例评评析析
知知法法、、懂懂法法、、守守法法 共共谱谱和和谐谐劳劳动动关关系系乐乐章章 ——————工工会会普普法法““三三八八””专专题题

女工休病假超过医疗期
工会调解双方达成协议


